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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16－041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传闻核心内容：疫苗掀起整治风暴，多家上市公司卷入或被罚，成大生

物或受波及。 

 

一、传闻简述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近日媒体关于山东疫苗

事件的系列报道，其中《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涉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生物”）与问题疫苗企业河北省卫防生

物制品供应中心（以下简称“河北卫防生物”）、陕西医维达康生物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医维达康”）存在业务往来。媒体关心成大生物是否继

续与上述两家公司往来，及对成大生物经营的后期影响。 

二、澄清声明 

在获悉上述内容后，公司经与成大生物对相关情况进行认真核实后，现说明

如下： 

（一）山东疫苗事件报道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

立即通知各企业自查，成大生物也将自查情况向总局进行了书面报告，并抄送给

省市厅局。2016年 3 月 23日，总局在官网上发布通知（食药监办药化监[2016]33

号）称“未发现涉案药品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流入非法渠道”。 

（二）“河北卫防生物”和“陕西医维达康”两家涉事公司在事件发生前具

有合法的疫苗经营资质，分别为成大生物在河北省和陕西省的经销商。在本次疫

苗流通渠道违法事件被揭露之后，成大生物立即终止了与其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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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北卫防生物是隶属于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国有生物制品经营

企业，承担着全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的供应，负责全省的一类疫苗分发和二类疫苗

的配送经销工作。截至 2015 年底，河北卫防生物共计对成大生物欠款 3,501 万

元。河北卫防生物表示，将积极配合还款。 

（四）陕西医维达康是成大生物近年拓展西北市场时选定的人用狂犬病疫苗

的陕西省经销商，年销量占成大生物总销量不足 1%。因约定现款现货的合作模

式，因此该公司不涉及对成大生物欠款问题。 

（五）成大生物始终坚持“专业化推广，主渠道策略，快速应急处理”的营

销原则，严格执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绝大部分疫苗直接销往冷

链设施完备的疾控中心主渠道。对于少量销往经销商的疫苗，成大生物严格要求

经销商保证冷链设施完备、流向合法。 

（六）山东疫苗事件短期内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国疫苗行业管理

体系已通过 WHO认证，通过对本次事件的依法处理，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为

企业提供更加良好的商业流通环境。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30日 


